附件2：
综合评分法细则
	序号
	评议项目
	评分
分数
	评议内容

	1
	价格
	满分
4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小数点保留一位）：报价得分=(最低报价／供应商报价)×30。

	2
	运维机构业绩
	满分
25分
	运维机构从事过类似服务的，提供一份同类设备运维服务合同的，得10分，每增加一份此类合同加5分，最高加15分。
注:响应文件中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3
	人员保障
	满分
10分
	供应商承诺每个月能满足1人次来南京市六合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进行8小时以上维保工作的得10分

	4
	配件供应
	满分
1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配件供应清单进行综合评审：
能提供所有设备配件和备用设备的得15分（需提供仪器生产厂家的设备配件和备用设备授权书）；
能提供备用设备和主要配件的得8分；
能提供仪器主要配件的得4分；
不提供配件供应和备用设备的不得分。

	5
	维修响应时间
	满分
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维修响应承诺书进行综合评审：
确保设备一周内修复的得10分；
能在一个月内修复的得8分；
能在二个月内修复的得3分；
修复时间超出二个月的不得分。



[bookmark: _GoBack]注：1.评分细则中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及资料等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要求“原件或公证件核查”的须在投标截止前将相关原件或公证件随同响应文件一并提交以供采购小组核查，过时不予接收。
2.评审时，未能按以上要求提供相应证明（复印件、授权书）的，不作为评审依据，不得分。
3.为便于评审，请供应商按评分表样式，逐条列出证明材料所在页码，格式自定。
4.便于评分，请供应商在评分表中逐条列出技术参数证明材料所在页码。因未列明页码而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